
 
 
 
 
 
 

臺南市南化區北寮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
 

一、依據： 
 

（一）臺南市國民中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。 
 

二、目的： 
 

（一）充分利用學校場域，達成教育資源與社區互惠共享之理想。 
 

（二）整合學校及社區力量，協助家長解決子女課後照顧問題。 
 

（三）妥善安排適當活動內容，促進學生身心健全發展。 
 

（四）培養學生從事多元學習興趣。 
 

三、實施原則： 
 

（一）依學生、家長需要，融合社區力量規劃辦理。 
 

（二）課後照顧服務以自由參加為原則。 
 

（三）以不更動學校原定作息時間，不妨礙正常教學為原則。 
 

（四）不違反教育部頒「加強輔導中小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」有關規定。 
 

四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。 
 

五、實施日期：112學年度 
 

六、實施時間：開辦之年級、時間如下： 
 

（一）低年級：每週一、四、五中午放學至下午四點。 

            （二）中年級：每週四，下午四點至下午四點三十。 
 

（三）高年級：每週一、二、四，下午四點至下午四點三十。 
 
 

※逢國定假日則當日停止課後照顧服務。 
 

七、實施方式：由學校主辦，家長會提供協助。

八、活動內容： 

 
1 



 
 
 
 
 

 

（一）生活照顧輔助。

（二）家庭作業指導。

（三）團康藝能活動。

（四）體能活動。 

（五）參觀訪問活動。 
 

以上各項由任課老師視實際情況彈性規畫，但應力求課程多元、活潑 
 

及精緻化。 
 

九、編班：以同年級或同年段編班。 
 

十、師資： 
 

以符合下列資格者優先聘任之。 
 

（一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合格教師。 
 

（二）曾任國民小學兼任、代理、代課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，且表現良好者。

（三）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上畢業，並修習師資培育規定之教育專業課程者。

（四）符合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者，但保母人員不包括在內。 

（五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並經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 
 

及報備核准辦理之三百六十小時專業課程訓練結訓者。 
 

十一、活動場所： 

 
（一）以本校開班教室為主，並以校園內為活動範圍。 

 
（二）課後照顧作息與正常課程時間相同，活動時以不妨礙正常課程 

 
班級教學為原則。 

 
 
 

十二、經費收支： 
 

（一）費用均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，原住民、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學生 
 

或情況特殊學生經查證屬實者得優先參加並免收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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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經費收支均依會計程序辦理，支付教師鐘點費、水電費、材料費、 
 

清潔費、勞健保費、勞退金、設備費及修繕費等相關行政費。 
 

十三、安全措施： 
 

（一）每日輪派人員協助維護校內學生安全。 
 

（二）課後照顧服務學生放學由學生家長負責接送或和中、高年級學生 
 

一起放學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 
 

十四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可，並報請縣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 
 
 
 
           

       承辦人：    教導主任： 校長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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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成果紀錄: 

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 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活動名稱 課後照顧-推動視力保健議題 

學年度 活動日期 參加對象 學生 活動地點 

   113學年度    113年11月 參加人數        14    視聽教室 

  

說明：課後照顧班-宣導[護眼密碼－積極改變用眼習慣] 

  

說明：課後照顧班-認識[眼睛結構][近視與遠視]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